
附件 

臺北市114學年度私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招生辦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2月 10日北市教中字第 1143036203號函核准 

 

一、學校全名：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二、依據：臺北市114學年度私立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招生實施計畫第21點。 

三、招生對象： 

(一). 113 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 

(二). 學生戶籍設於臺北市。 

四、招生名額 

    核定班級數：7班               核定總招生人數：280人 

(一). 優先入學(報到日期：114年3月15日（星期六）上午，未依限期報到者， 

喪失優先入學資格)。 

1. 兄弟姊妹同校人數：37 人。 

2. 教職員工子女人數： 3 人。 

(二). 學校重點發展特色人數： 240 人。 

(三). 備取人數及備取效期：備取 160 人，錄取至額滿為止。 

五、學校重點發展特色辦理方式 

(一). 理念與目標： 

   培育學生閱讀、思考及表達能力，並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 

(二). 特色教學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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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揚基督愛的教育精神，重視生活教育，培養高尚情操，薰陶學生純真

美善的氣質。 

2. 學生全體住校，培養獨立自主及適應群體生活的能力。 

3. 五育並重，培育品學兼優、身心健全之現代女性。 

4. 重視學生國際化能力，英語依學生程度，採小組教學，教材活潑實用；

定期舉辦英語活動、英語營、遊學團；鼓勵參加「全民英檢」，歷屆成績

優異。 

5. 實施小班教學精神，著重個別化、適性化、多元化。 

6. 積極培育優秀學生，鼓勵參加各項競賽，歷年表現傑出。 

7. 九年級應屆畢業生，符合資格者可申請直升高中部；成績優秀者另發予

各項獎學金鼓勵。 

(三). 招生方式： 

1. 優先入學：含教職員工子女及姊妹同校優先入學。 

2. 學校重點發展特色招生：學生學力評量。 

(四). 登記方式：  

   於登記時間線上報名或至本校教務處報名。 

(五). 錄取方式：  

1. 優先入學：符合申請資格者。 

2. 學生學力評量：擇優錄取。 

六、登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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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9：00 至 3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 11：59，或 3 月 8 日（星期六）8：00 至 8：50。 

七、學生學力評量暨家長說明會： 

(一). 日期：114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二). 時間： 

1. 學生學力評量：9：00~11：20。 

2. 家長說明會：9：10~11：20。 

八、登記手續： 

(一). 線上報名：連結報名網址後完成報名。 

(二). 現場報名：請至本校填寫報名表後完成報名。 

九、報到 

(一). 報到日期：114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二). 報到地點：本校禮堂。  

(三). 注意事項：繳驗戶口名簿並檢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同意證明文件及預計 

  畢業證明書。  

十、缺額遞補方式 

    正取生未依限期報到時，缺額由備取生依備取次序遞補。 

十一、收費項目及額度  

      所列收費標準係依據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收費標準(表 1)，實際收費金額將依 

      據教育局函頒「臺北巿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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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十二、編班方式 

      依據教育部頒定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臺北   

      市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及「臺北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 

      充規定」辦理。 

  

    表 1：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中七年級學雜費暨代收代辦費明細表 

科     目 金     額 

學     費 0 

雜     費 60,075  

代 

收 

代 

辦 

費 

家長會費 120  

平安保險費 200  

教科書費 1708  

英文雜誌費 0  

學生手冊 0  

游泳池清潔維護費 0  

冷氣使用費 1,000  

週休雜費  0  

寄宿費 6,700  

膳費  21,900  

總     計 91,703 

 


